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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经济特区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6年9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12月
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年9月28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80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渡口渡船管理，维护

渡运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有

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海南经济特区内与渡口渡船

及渡运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

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渡口，是指经依法批准在

海南经济特区的江河、湖泊、水库、港湾及

海南岛与近岸岛屿之间，设在两岸专供渡

船渡运人员、车辆、货物的场所和设施，包

括渡运所需的码头、水域及为渡运服务的

其他设施。

第三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渡口渡船管理工

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渡口渡船安全管

理责任制。

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渡

口、渡运行业安全监督指导工作；市、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渡

口、渡运具体监督管理工作。

海事管理机构负责渡船水上交通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对渡口渡船安全工作实施综

合监督管理。

第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渡口

渡船安全管理责任制，选派或者聘用渡口

管理员，负责渡口、渡运现场监督管理，具

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水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二）负责渡口、渡运现场安全监督检

查，及时纠正危及安全的行为并报告相关

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

（三）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处理渡船水上

交通事故；

（四）组织渡船船员参加相关培训、考

试。

第五条 渡口渡船管理人和经营人

（以下简称渡口渡船运营人）应当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渡口渡船安全管

理制度，确保渡运安全。

第六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应当将渡口渡船安全管理纳入下一级政府

及本级政府相关部门年度安全生产责任目

标考核。

第七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加大渡口渡船建设投入，将渡口渡船有关

建设和管理费用列入财政预算，完善渡口

安全配套设施设备。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公益性

渡口渡运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

录，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第八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规划本行政区域的渡

口，并将渡口建设纳入农村公路建设范围。

第九条 渡口的设置和撤销应当经渡

口所在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征求

海事管理机构意见。在河道、湖泊、水库管

理范围内设置渡口的，还应当征求水行政

主管部门意见。

跨行政区域渡口的设置和撤销，由所

跨行政区域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协商

处理；协商不一致的，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决

定。

严禁擅自设置和撤销渡口。

第十条 渡口建设的具体标准，由省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商交通、海事、水务等

相关部门结合本省水域、渡运量、功能等实

际情况制定。

渡口建设竣工后应当经渡口所在地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交通、海事、水

务等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营。

第十一条 渡口应当设置货物装卸、

旅客上下的安全设施，配备必要的救生、消

防设备。

从事夜间渡运的渡口应当配备必要的

照明设备。

第十二条 渡口运营人应当在明显位

置设置公告牌，标明渡口名称、渡口区域、

渡运线路、渡口守则、安全注意事项、安全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以及监督、救助电话等

内容。

渡口运营应当遵守国家和本省环境保

护规定，不得污染环境。

第十三条 渡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持有有效的船舶登记证书和船舶

检验证书；

（二）配备依法取得渡船船员证书的渡

船船员；

（三）配备必要的救生、消防设备；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

件。

禁止排筏、农用船舶、渔业船舶或者报

废船舶从事渡运。

渡船夜航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夜航

设备。

第十四条 渡船应当设置符合国家规

定的识别标志，并在明显位置标明载客定

额、抗风等级和安全注意事项。

渡船应当定期维护保养，确保处于适

航状态，并按期申请检验；逾期未检验或者

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从事渡运。

第十五条 渡船船员应当符合下列条

件：

（一）年龄十八至六十五周岁；

（二）身体健康，熟悉水性；

（三）具备船舶操纵技能，熟悉渡运水

域；

（四）熟练使用渡船配备的各类救生、

消防设备。

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经海事管理机

构考试合格，取得渡船船员证书后，方可驾

驶渡船。

渡船船员年满六十五周岁后，其渡船

船员证书自动注销。

渡船船员每年应当参加由相关主管部

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的安全培训。

第十六条 渡运时，渡船船员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

（一）指挥乘客、车辆有序上下渡船，清

点记录乘客、车辆数量，维护渡运秩序；

（二）掌握渡船的适航状况，了解渡运

水域的通航环境，以及有关水文、气象等必

要的信息；

（三）遵守渡船安全操作规程，认真瞭

望，谨慎操作，注意避让过往船舶，不得抢

航或者强行横越；

（四）不得酒后驾驶、疲劳驾驶；

（五）发生险情事故时，应当及时报告

并尽力救助遇险人员。

第十七条 渡船应当按照渡口所在地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核定的航行线路渡

运，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变更渡运航行线路。

第十八条 渡船在遇有大风、大浪、大

雨、大雾、洪水、急流、泄洪等可能危及渡运

安全的恶劣天气、水文条件，或者接到有关

预警信息时，应当及时停止渡运。

第十九条 在渡运水域内不得从事水

上过驳、采砂、捕捞、养殖、设置永久性固定

设施等可能危及渡船航行安全的作业或者

活动。

第二十条 渡船应当按照核定的标准

载客、载货，禁止超载。

渡船不得载运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

家规定禁止运输的危险货物。

第二十一条 乘客、车辆过渡，应当遵

守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听从渡口渡船

工作人员指挥。渡船满额时，不得强行登

船过渡；渡船未停稳或者已启航时，不得强

行登离渡船。

第二十二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在法定节假日或者传统节日、重大集会、集

市等渡运高峰期及汛期，应当组织相关职

能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对渡口、渡船、渡运

进行现场联合监督检查，维护渡运安全。

渡口运营人应当根据乘客、车辆的流量和

渡运安全管理的需要，安排专门人员现场

维持渡口渡运秩序与安全。

第二十三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应当制定渡口渡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

重大节假日等渡运高峰期前组织开展渡口

渡船联合应急演练，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积

极予以指导，不断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第二十四条 日渡运量超过三百人次

的渡口及载客定额超过十二人的渡船每月

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

日渡运量少于三百人次的渡口及载客

定额十二人以下的渡船每季度至少组织一

次应急演练。

第二十五条 渡船发生水上险情的，

应当立即进行自救，并报告所在地人民政

府或者海事管理机构。当地人民政府和海

事管理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依照各自职

责，组织搜寻救助。

渡船船员应当服从指挥，在不危及自

身安全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水上搜寻救助。

第二十六条 因蓄放水作业可能导致

渡口水位急剧变化影响渡运安全的，水电

站、水库、水闸等水工程管理单位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向渡口所在地人民政府通报水情

信息，当地人民政府接到水情信息后应当

及时通报相关渡口渡船运营人。

第二十七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健全渡口渡运安全检查制度。在监

督检查中发现渡口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应当责令立即消除安全隐患或者限期整

改。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渡船安全监督

管理制度。在监督管理中发现渡船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消除安全隐

患或者限期整改，并及时通报当地人民政

府及其相关部门。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

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置或者撤销渡口的，由

渡口所在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交通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予以强制拆除或者恢复，因强制拆除或者

恢复发生的费用分别由设置人、撤销人承

担。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

三款规定，渡船不具备夜航条件擅自夜航

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可对渡船

运营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规

定，渡船未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识别标志，

及未在明显位置标明载客定额、抗风等级

和安全注意事项的，由渡口所在地市、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责令停航。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规

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对

渡船船员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对渡船船

员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渡船

运营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不遵守渡船安全操作规程的；

（二）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的；

（三）发生险情事故时，不及时报告并

救助遇险人员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规

定，渡船未按核定航行线路渡运的，由渡口

所在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渡船运营人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责令停航。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规

定，不按暂停渡运要求停止渡运的，由渡口

所在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

管部门对渡船运营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第

一款规定，渡船不按照核定的标准载客、载

货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对渡船运

营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可以

对责任船员给予暂扣渡船船员证书六个月

以上直至吊销渡船船员证书的处罚，并对

超载运输的渡船强制卸载。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市、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海事管

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不同情节，

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对渡运安全不依法实施监督检查

的；

（二）对违法行为不依法予以处罚的；

（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本经济特区各级人民政

府和其他有关渡口渡船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在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工作

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有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等行为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本

规定未设定处罚但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

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三亚市的区人民政府，

在渡口渡船安全管理中履行本规定规定应

当由乡镇人民政府履行的职责。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

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2016年 12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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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婧

10月8日一早，天光温柔。陵水本号镇大
里山区的黎家阿姐黄金书，换上了结婚时的嫁
衣，盛装迎接前来参加首届大里重阳登山观瀑
游推介活动的嘉宾们。

山间薄雾如纱，轻笼在小妹湖上，沿湖公
路，一行车队在蜿蜒向上。车窗伸出一双双手，
举着相机抓拍这片湖光山色。一路风景，先醉
了人三分。待抵达大里之后，来客们喝下村民
盛情递来的“小妹红”山兰酒，又醉了两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游客潮，大里山区的
村民早早开始准备。“我特地上山采了些野蜂
蜜来卖，大里山上还有很多野味，野山菌、灵
芝、竹笋、南药，游客也爱吃。”村民王开富喜笑
颜开。不仅如此，黎家自酿的“小妹红”山兰米
酒，也成了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大里建
新村，村民心在望。”一间村屋门前，崭新的对
联书写着村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10时半，大里全域旅游品牌发布会在小
妹村广场开幕，发布了大里山区“旅游+扶贫”
的成果：9大主题旅游体验，涵盖了吃住行游
购娱全方位乡村民俗体验，20多种旅游产品，
让大里美丽乡村旅游成为了自驾游游客的好
去处……

很快，游客们就亲身体验到了这儿纯美的
自然风光与黎家民俗：在山间田野，看彩色风
车转得飞快，看树下水牛呼扇着耳朵；寻大里
瀑布，跨小溪，越山林，于柳暗花明处，闻见激
越水声，一探幽幽深潭；在长桌宴会上，端椰
碗、尝野味、一杯竹筒盛美酒，在热情祝酒词中
一饮而尽！

夜幕降临，篝火晚会开始了！阿哥阿妹拉
起游客的手载歌载舞。火光映照下，人们满脸
酡红。萤火虫的微光星星点点萦绕在暗处。
人们身后，则是农家烧烤在供应不暇。

“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人群
中，不知是谁轻哼起歌，飘散在温柔的晚风
中。这个夜晚，酒不醉人人自醉。

“不愧是梦幻桃源、世外黎乡，特别适合户
外爱好者和散客自驾游游客来。”海口游客王
晓健端着酒看着，忍不住感慨道：“在城镇化时
代下，田园风光尤其稀缺，人是要亲近自然，回
归田园的体验特别吸引人，这次9个主题的活
动，涵盖了从白天到夜晚的吃住游全体验，还
有山里特产当伴手礼，值得再来好好玩！”

（本报椰林10月8日电）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孙婧 许世立

今天，对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
镇大里区小妹村村民王开富而言，是
个好日子。

喜迁新居，又迎首届大里重阳登
山观瀑游推介活动举办，“养在‘深闺’
的小妹即将借着旅游东风走进大众视
野，生活会越来越好。”王开富说。

这份致富的愿望，“穷怕了”的大
里村民比任何人都强烈。作为陵水首
个“旅游+扶贫”的示范点，大里脱贫
的实践承载了众多的期待：它既是全
省全域旅游建设又一个尝试，也是陵
水干部和千名黎族兄弟脱贫奔小康的
齐心探索，亦是绿色海南美丽乡村建
设的探路之举。

好山好水期待巨变

大里，很美。初到这里，映入眼帘
的小妹湖，如一块碧玉静静镶嵌在青
山环抱中。沿湖畔蜿蜒而上，穿行于
吊罗山山脉，天然瀑布点缀山间，绿意
盎然。

“这里是仙境，我想唱歌，好山好
水好大里。”游客张露雨情不自禁地哼
起小调。

大里美，美在游客眼里；大里苦，
苦在村民心里。

“这里上世纪90年代才通路，从
小妹湖乘船是唯一的进村方式。全村
仅有800亩农田，有些村民家里只能
靠上山采集蔬菜野果和打猎为生。”陵
水县副县长龙丁敏透露，由于地处偏
远山区，道路不通且人均拥有土地少，
大里是知名的贫困区。

“每天间歇性地停水停电，整个村
庄非常贫困。”来自云南昆明的苏峰是
一名大里女婿，来到这里的第一印象
让他备感意外。

而上世纪90年代后陆续进入的
扶贫力量，让这个村庄开始有了变
化。但苏峰觉得，“大里最大的变化

是这一年，县委书记多次夜宿大里把
脉扶贫，村路硬化，路灯有了，网络通
了，村里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民宿
等旅游业态逐步出现，农村淘宝进驻
方便村民将大山里的优质农产品卖
向市场。”

“这是大里巨变的开始！”贫困户
王尤山说，他已联系多户贫苦户成立
养殖合作社，生活明显改观，以后吃上
旅游饭，日子会越来越好。

山里货搭上旅游便车

“大里毗邻三亚，地理位置佳，自
然生态好，黎族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
源稀缺，‘旅游+扶贫’发展潜力足。”
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透露，陵水扶贫
从“三业”发力，通过旅游业等产业带
动，鼓励村民融入其中积极创业、就
业，不仅脱贫，更要致富。

守着好山水穷了一辈子的大里

村民，在陵水全域旅游的发展中，迎
来机遇。

陵水将大里整村规划，打造成乡
村游示范点。多条大里旅游线路正
式发布，20多种大里旅游伴手礼已
入市热销，风车花海摇曳多姿，村民
自建民宿、农家乐等，田园游、户外
游、文化游亮点纷呈……通过一个个
生动实践，大里播下了一个个脱贫致
富的种子。

“建新屋的村民越来越多，堂哥开
了大里首个五金店，专门卖建材；大
嫂开了家冷饮店，用黎家特色饮品招
待游客；我做特色餐饮，很受欢迎。”
苏峰说。

“以往小卖店是稀罕物，如今游客
多了，大家的思维也活了，槟榔、益智、
灵芝、蜂蜜等大山里的农产品不仅自
用，也开始外销。”大里农村淘宝合伙
人黄阳阳透露，每天都有至少50件网
络订单从大里发出，搭上旅游和互联

网的便车，村民的腰包渐渐鼓了。

脱贫布局日渐清晰

进入大里，游客小孙立即将手机
调为拍摄模式，她要将这里的美丽风
光、特色人文进行直播。“我深深地爱
上这里，发展自驾游，大里前途无量。”

以旅游为抓手，大里的脱贫布局
日渐清晰。村民有就业、创业，村中有
产业、置业，“旅游+农业”“旅游+文
化”“旅游+电商”……大里的美好未
来可期。

“人口密集、自然风光、民族风情、
特色文化，大里的旅游开发利用价值
高。”省旅游委副主任陈铁军表示，大
里“旅游+扶贫”的实践，彻底改变村
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由一产转三产，
百姓生产、就业的空间扩大，随着旅
游业的发展，村民素质、农村面貌、文
化保护等都有望实现质的飞跃。

他建议：“大里发展必须保护既
有的好生态，精心规划乡村旅游，引
进自驾、露营等多业态和电商、娱乐
等多产业共同发展，不断提升大里乡
村游的体验感和舒适度。”

“陵水利用旅游资源进行特色扶
贫，改变乡村面貌和传统耕作方式，是
个有益的尝试，期待陵水为全省‘旅
游+扶贫’提供可复制的经验。”省扶
贫办副主任陈大勇说。

“经过三个月紧锣密鼓建设，大
里的农屋、旅游公共设施已逐步完
善，下一步可以从点到线、面的提升，
打造‘处处是农家景，处处有黎家情’
的特色美丽乡村。”省住建厅副厅长
陈孝京说。

一个个发自肺腑的希冀和灼见，
源于大里，亦归于大里。因为，在众人
心理，大里这块璞玉，潜力无限。“旅
游+扶贫”的陵水探索，齐心起程，全
新展现。 （本报椰林10月8日电）

陵水探索“旅游+扶贫”精准特色扶贫模式

大里“小妹”走出“深闺”
陵水大里借原生态风光打造全域旅游

浓情好景醇似酒
游人醉在此山中

陵水大里瀑布吸引游人游览。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陵水大里山区农家乐，黎族阿妹端上传统美食。


